


废水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全年检测废水污染物八项，分别每季检测一次，分别为

总悬浮物最大值 67，最小值 12，均值 39.5；总磷最大值 0.25，
最小值 0.06，均值 0.155；化学需氧量最大值 38，最小值 10，
均值 44，动植物油最大值 0.37，最小值 0.04，均值 0.205，
溶解性总固体最大值 312，最小值 155，均值 234，五日生化

需氧量最大值 11.4，最小值 3，均值 7.2，PH 值最大值 7.9，
最小值 6.8，均值 7.35，氨氮最大值 0.304，最小值 0.032，
均值 0.168 ，达标率 100%。

本单位在排污许可执行过程中，按照许可要求开展了自行监测，

废气废水达标排放。



5、污染物排放量情况
嘉园锅炉房第一季排放氮氧化物 2.304683 吨，第四季度

排放 2.6092 吨，合计 4.913841 吨。排污许可量 11.647737
吨，经比较未超出许可值，排放量达标。

6、全年废水污染物排放量
142 吨（估算）

7、固体废弃物的类型、产生数量，处置方式、数量以及去
向

固体废弃物为生活垃圾，已按要求进行分类。年产生约

8.5m³，与丰台环卫中心马家堡环卫所签订委托协议，由马家

堡环卫所所属嘉园垃圾楼进行处置。


